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禄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禄丰县行政

事业单位非税收入收缴及成本核定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禄政办通〔2020〕17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：

新修订的《禄丰县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收缴及成本核定暂

行办法》已经中共禄丰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

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禄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6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禄丰县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收缴及成本核定

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税收入管理，充分调动单位

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主动性、积极性，建立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良

性机制，确保政府非税收入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，不断提高非税



禄丰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禄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收入管理的规范性，根据《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《禄丰县政

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县履行县本级非税收入征收职责的

独立核算的各执行收入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执收单位”）。

第三条 非税收入成本是指各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的征收依

据、范围、标准，征收或收取非税收入时发生的直接费用。非税

收入成本按照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据实核定。

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非税收入的构成

（一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；

（二）罚没收入；

（三）国有资产（资源）有偿使用（出租、出借、承包等）

收入；

（四）经营性收入；

（五）其他非税收入。

第五条 非税收入成本的核定办法

（一）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的成本

1.直接成本：是取得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必需的工本费、代

收代扣手续费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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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缴上级支出：是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管理规定应上

解、分成给上级单位的资金。由征收单位提供相关上解文件依据

和汇划凭证，财政部门据实核定。

3.人员经费支出：单位为征收或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而

聘用，但年初财政部门按人员编制安排预算时未安排的人员经费

支出，如年初财政预算已安排该项经费，则相应扣除。

4.取得培训收入时发生的教师酬金、教室租金、资料费、学

员食宿费等，由财政部门据实核定。

5.其他支出：取得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时发生的房屋租金、

税金、财政预算未安排的差旅费、交通费、办公费等，由财政部

门据实核定。

6.财政部门审核认定的其他支出。

（二） 罚没收入的成本

1.直接成本：主要是执法过程中所需的票据、案卷等直接与

执法相关的工本费，由部门提供相关支出凭证，财政部门据实核

定。

2.执法成本：主要是执法部门因执法需要而聘用、但年初财

政部门按人员编制安排预算时未安排的人员经费支出；执法部门

因执法行为发生的财政未安排的公用经费和专项业务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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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财政部门审核认定的其他支出。

（三）国有资产（资源）有偿使用（出租、出借、承包等）

收入的成本

1.直接成本：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（资源）有偿使

用收入（如店面租金）需交纳的相关税金、合同文书、公证费等，

由财政部门据实核定。

2.间接费用：由国有资产（资源）有偿使用提供方承担的修

缮费用等。

3.财政部门审核认定的其他支出。

（四）经营收入的成本

经营收入的成本是指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和辅助活动之外

开展非独立核算的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，即取得经营收入发生的

直接成本费用。包括下列费用：

1.直接人工费：财政预算未负担的人员基本工资、补助工资、

福利费、社会保障费等。

2.直接材料费：为开展经营活动而购进的各种材料费用。

3.管理费：财政预算未安排，但与经营收入相关的公务费、

业务费、税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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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费用：财政预算未安排的为开展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设

备购置费（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）、修缮费和其他费用。

5.财政部门审核认定的其他支出。

上述成本由执收单位提供相关资料，与部门预算编制一起上

报财政部门核定，纳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。

第六条 各执收单位的年度非税收入征收计划，根据县人民

政府确定的年度非税收入目标任务结合各执收单位前 3 年的征

收情况、政策变化情况，原则上按不低于上年的实际收入数（政

策性因素和一次性收入因素剔除）在年初报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下

达，征收计划一年一定，各执收单位应当根据下达的非税收入年

度征收计划，依法征收，应收尽收，确保完成收入计划。年终根

据各执收单位完成非税收入征收情况，按本办法安排非税收入成

本。

第七条 各项非税收入必须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、省、

州、县非税收入管理政策按规定征收。对违反法律法规和非税收

入有关规定的不正当增收、弄虚作假或人为控制非税收入以及财

政、审计等部门执法检查时责令补收或追缴的非税收入，不计入

当年单位征收计划完成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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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按照各执收单位完成非税收入征收计划基数和超收

情况安排非税收入成本。

（一）上年度完成非税收入征收计划的单位按照本办法第五

条安排非税收入成本，对未完成征收计划的单位按照完不成比例

相应扣减次年非税收入成本。

（二）超额完成非税收入征收计划数的单位除按照本办法第

五条安排非税收入成本外，超过部分按以下原则安排非税收入成

本。

超征收计划 400 万元以上（含 400 万元）的按超计划数的 3

0%安排非税收入成本；

超征收计划在 200 万元以上（含 200 万元）400 万元以下

的按超计划数的 25%安排非税收入成本；

超征收计划在 100 万元以上（含 100 万元）200 万元以下

的按超计划数的 20%安排非税收入成本；

超征收计划在 50 万元以上（含 50 万元）100 万元以下的

按超计划数的 15%安排非税收入成本；

超征收计划在 50 万元以下的按超计划数的 10%安排非税

收入成本。



禄丰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禄丰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7 -

第九条 为进一步加强垃圾清运费和水亩费两项非税收入管

理，按照各乡镇上年度征收入库数在下一年度全额安排各乡镇专

项用于环境卫生、垃圾清运成本及农业水利设施维护、人员工资

成本支出。

第十条 县殡仪馆和各乡镇收取的殡葬收费和与其有关的经

营收入在完税后，扣除相关成本费后，全额安排县殡仪馆和各乡

镇用于殡葬管理相关支出。

第十一条 各行政事业单位收取的国有资产（资源）有偿使

用（出租、出借、承包等）收入，在完税后全额上缴国库，收益

分配按《禄丰县行政事业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禄丰

县人民政府〔2012〕1 号公告）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各乡镇的国有资产处置收入，在扣除各项税费、

评估费、拍卖佣金等相关处置费用后，全额逐年安排各乡镇。

第十三条 定向捐赠收入全额安排给接受捐赠单位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所列各项非税收入安排

给各执收单位的部分在计算安排非税收入成本时相应扣减。

第十五条 以前年度县级出台的非税收入成本返还有关政策

和办法与本办法有冲突的，一律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禄丰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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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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